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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制依据

2.1《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3 号）

2.2《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6 号）

2.3《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2018〕37 号令）

2.4《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指南》（建办质〔2021〕48 号）

2.5《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2 版）》（建质规〔2022〕2 号）

2.6《起重机械定期检验规则》（TSG Q7015-2016）

2.7《起重机械安装改造重大修理监督检验规则》（TSG Q7016-2016）

2.8《施工升降机安全规程》（GB 10055-2007）

2.9《吊笼有垂直导向的人货两用施工升降机》（GB/T 26557-2021）

2.10《齿轮齿条式人货两用施工升降机安装质量检验规程》（GB/T 33640-2017）

2.11《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 33-2012）

2.12《施工现场机械设备检查技术规范》（JGJ 160-2016）

2.13《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 59-2011）

2.14《建筑施工升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JGJ 215-2010）

2.15《建筑施工升降设备设施检验标准》(JGJ 305-2013)

2.16《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施细则》（粤建规范〔2019〕2 号)

2.17《广东省建筑起重机械防御台风安全技术指引（试行）》（粤建质〔2019〕6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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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料安全隐患

序

号
资料项目 隐患问题 规范和文件要求

1

专 项

施 工

方案

专 项 施 工

方案编制

1.未编制安装拆卸专项施工方案，专项施工方案主

要内容不满足《编制指南》的要求。

2.专项施工方案未附有必要的计算书和施工图纸（平

面布置图、立面图、剖面图、大样图等）。

3.未按规定制定了防御台风的安全技术措施。

4.专项施工方案未由负责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的施

工单位编制。

1.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

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施细

则》（粤建规范〔2019〕2 号）第十一、十二条及

附件 1。

2.《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指

南》（建办质〔2021〕48 号）。

3.《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2022 版）》（建质规〔2022〕2 号）第四条第（四）

项。

4.《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建筑

起重机械防御台风安全技术指引（试行）》的通

知》（粤建质〔2019〕66 号）第 3.0.7、4.1.4、

4.3 条。

2
审 核 审 批

手续

1.审核、审批程序不符合规定，审批人不是企业技术

负责人。

2.未经总监理工程师审查。

3.属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未组织专家论证。

4.论证专家未从专家库中抽取或专业不对口。

5.论证专家人数不足 5 人。。

6.专家论证报告未有明确意见。

7.对于论证意见为“修改后通过的”，未按专家意见

修改，并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重新审核审批和专

家签字确认。

1.《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程危险

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施细则》（粤

建规范〔2019〕2 号）中第十二条～第十五条、附

件

2.《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2022版）》（建质规〔2022〕2 号）第四条第（四）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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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资料项目 隐患问题 规范和文件要求

3

专 项 施 工

方 案 交 底

和 安 全 技

术交底

1.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编制人员未向安装折卸单位

现场管理人员进行专项施工方案交底。

2.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前，安装折卸单位施工现场管理

人员未向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3.专项施工方案交底内容未包括施工工艺、材料、设

备、施工流程、施工条件、安全技术措施、安全管

理和应急处置措施等。

4.交底未有文字材料、双方签名确认和留存交底过程

照片。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程危险

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施细则》（粤

建规范〔2019〕2 号）第十七条。

4

技 术

管 理

资料

安装

（拆卸）单

位资质

1.安装（拆卸）单位不具有相应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

证。

2.未签订安装（拆卸）合同、安全协议。

1.《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6 号）第十、十一条。

2.《建筑施工升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

（JGJ 215-2010）第 3.0.1 、3.0.3 条。

5

特 种 作 业

人 员 持 证

和 上 岗 情

况

1.特种作业人员未持有效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2.持证人数不满足专项施工方案要求。

3.使用前未对起重司机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1.《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6 号）第二十五条。

2.《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3.《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2022 版）》（建质规〔2022〕2 号）第四条第（三）

项。

3.《建筑施工升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

（JGJ 215-2010）第 3.0.2、5.1.1 条。

6

设 备 管 理

机 构 或 专

职 设 备 管

理人员

使用单位未成立设备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的设

备管理人员，并有相应的任命文件。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6

号）第十八条第（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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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资料项目 隐患问题 规范和文件要求

7
安装

前资料

未有厂家生产许可证、产品合格证、制造监督检验

证明（2014 年 1 月 1 日后出厂的除外）、安装使用说

明书、安装前自检合格证明、产权备案证和安装（拆

卸）告知表等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五条。

2.《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6 号）第四、五、六、九条、十二条第（五）项。

8
检 查 与 验

收

1 安装（含加节、附着，以下相同）作业没有基础验

收、安装自检、第三方检验、安装验收等记录。

2. 没有年度检验报告、每月至少一次的定期自行检查

记录、每月至少一次的定期维护保养记录、每 3 个

月不少于一次的额定载重量坠落试验记录、日常使

用状况记录、设备的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

3.检查、验收人员不符合要求。

4.检查、验收内容无量化，责任人未签字。

5.未经验收合格即投入使用，或未按规定办理使用登

记。

6.未在设备的显著位置挂设了使用登记牌。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五、三

十九、四十条。

2.《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6 号）第六、九、十四、十六、十七、十九、二

十条。

3.《建筑施工升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

（JGJ 215-2010）第 4.2.20、4.3.2～4.3.4、5.3.1、

5.3.6 条。

4.《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2022 版）》（建质规〔2022〕2 号）第八条第

（一）项。

9
应 急 救 援

预案

1.工程项目未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2.应急救援预案不符合工程实际情况。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6

号）第十二条第（四）项、十八条第（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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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实体安全隐患

4.1【安全装置及防冲顶措施】类隐患

4.1.1 超载检测装置

隐患图片 1 隐患图片 2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 超载检测装置失效。

风险分析： 吊笼内装载质量超过施工升降机额定载重量，吊笼超载运行使吊笼与结构的连接件失效而发生吊笼坠落或整机倾覆事故。

整改措施： 停止使用， 维修或更换并调试超载检测装置。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升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JGJ 215-2010）第 4.1.8 条：施工升降机应安装超载保护装置。超

载保护装置在载荷达到额定载重量的 110％前应能中止吊笼启动，在齿轮齿条式载人施工升降机载荷达到额定载重量的

90％时应能给出报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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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实体安全隐患

4.1【安全装置及防冲顶措施】类隐患

4.1.2 防坠安全器

隐患图片 1 隐患图片 2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 隐患图片 1安全器外壳爆裂，隐患图片 2安全器标定时间超过 1年 (检测日期为 2022 年 3 月 28 日)。

风险分析： 停机或吊笼发生坠落时，防坠安全器无法动作，吊笼发生自由坠落。

整改措施： 停止使用，更换检验标定合格的防坠器。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升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JGJ 215-2010）第 5.2.2 条：严禁施工升降机使用超过有效标定期

的防坠安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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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实体安全隐患

4.1【安全装置及防冲顶措施】类隐患

4.1.3 急停开关

隐患图片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 急停开关缺失。

风险分析： 施工升降机的运行遇到紧急情况或意外启动时，由于急停开关缺失，造成升降机无法停机或保持在非工作状态，而发生吊

笼坠落或冲顶。

整改措施： 停止使用，安装符合 GB/T16754 标准的急停装置。

规范要求：《吊笼有垂直导向的人货两用施工升降机》(GB/T 26557-2021) 第 5.9.5 条：应设有使升降机（包括动力驱动的门）停机

和保持非工作状态的停机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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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实体安全隐患

4.1【安全装置及防冲顶措施】类隐患

4.1.4 缓冲器

隐患图片 1 隐患图片 2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 吊笼越过下极限开关行程，运行至底部触碰到缓冲器。

风险分析： 吊笼运行至底部触碰到缓冲器，对笼内装载物或人员造成较大冲击。

整改措施： 停止使用，调整下极限开关触板位置，使吊笼触碰到缓冲器之前，使触板触发下极限开关且动作可靠、有效；

规范要求：《吊笼有垂直导向的人货两用施工升降机》(GB/T 26557-2021)第 5.4.3.1 条：在吊笼和对重运行通道的最下方安装缓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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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实体安全隐患

4.1【安全装置及防冲顶措施】类隐患

4.1.5 SC 型施工升降机安全钩

隐患图片 1 隐患图片 2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 吊笼立柱上未安装安全钩和最底部驱动电机下部的安全钩已拆除。

风险分析： 传动机构最下部驱动齿轮驶出齿条最顶端后，在没有安全钩情况下，吊笼传动板易脱离导轨架。

整改措施： 停止使用，正确安装安全钩。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升降设备设施检验标准》（JGJ 305-2013）第 7.2.14 条：齿轮齿条式施工升降机吊笼上沿导轨设置的安全钩

不应少于 2对，安全钩应能防止吊笼脱离导轨架或防坠安全器输出端齿轮脱离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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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实体安全隐患

4.1【安全装置及防冲顶措施】类隐患

4.1.6 极限开关

隐患图片 1 隐患图片 2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极限开关撞杆位置安装不当，极限开关与上限位开关的安全越程过大。

风险分析：极限开关未起作用后，吊笼仍然继续运行，吊笼有驶出导轨或蹲底的可能。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调整或更换极限开关撞杆位置。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升降设备设施检验标准》（JGJ 305-2013）第 7.2.14 条：施工升降机应设置极限开关。当限位开关失效时，极

限开关应切断总电源，使吊笼停止。当极限开关为非自动复位型时，其动作后，手动复位方能使吊笼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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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实体安全隐患

4.1【安全装置及防冲顶措施】类隐患

4.1.7 吊笼门机电连锁装置-1 电气联锁开关

隐患图片 1 隐患图片 2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吊笼门机电联锁开关失效。

风险分析：吊笼在运行时，当吊笼门机电联锁开关失效，由于振动或其他原因易造成吊笼门开启，装载人员或物体从笼内坠落。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维修或更换电气安全开关。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 59-2011）第 3.16.3 条：吊笼门应安装机电连锁装置，并应灵敏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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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实体安全隐患

4.1【安全装置及防冲顶措施】类隐患

4.1.7 吊笼门机电连锁装置-2 吊笼门机械锁紧装置

隐患图片 1 隐患图片 2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隐患图片 1吊笼机械锁钩绑扎失效，隐患图片 2吊笼未设置机械锁钩。

风险分析：吊笼在运行时，当机械锁钩失效，由于振动或其他原因易造成吊笼门开启，装载人员或物体从笼内坠落。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维修或更换吊笼门机械锁紧装置。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升降设备设施检验标准》（JGJ 305-2013）第 7.2.5 条：吊笼门应装机械锁钩，运行时不应自动打开，应设有

电气安全开关；当门未完全关闭时，该开关应能有效切断控制回路电源，使吊笼停止或无法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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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实体安全隐患

4.1【安全装置及防冲顶措施】类隐患

4.1.8 吊笼顶窗电气安全开关

隐患图片 1 隐患图片 2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 吊笼活板门联锁装置损坏或铁丝捆绑导致其功能失效。

风险分析： 吊笼顶活板门打开状态下运行吊笼，高空坠物易造成笼内人员伤害。

整改措施： 停止使用，维修或更换紧急出口门联锁装置。

规范要求：《吊笼有垂直导向的人货两用施工升降机》（GB/T 26557-2021）第 5.6.1.6.4 条：吊笼顶任何活板门的关闭，都应通过符

合 5.9.6 的电气安全装置来验证。如果活板门未关闭，则该装置应使升降机停止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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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实体安全隐患

4.1【安全装置及防冲顶措施】类隐患

4.1.9 自动越程保护措施

隐患图片 1 隐患图片 2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 吊笼上部安全距离不足 1.8m。

风险分析： 吊笼达到越程余量终点时，吊笼顶部空间不足，发生作业人员人身伤害或施工升降机最高部件与构筑物相撞。

整改措施： 停止使用，调整吊笼上方自由距离满足安全要求。

规范要求：《建筑施工升降设备设施检验标准》（JGJ 305-2013）第 7.2.14 条：上限位开关的安装位置：当额定提升速度小于 0.8m/s

时，触板触发该开关后，上部安全距离不应小于 1.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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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实体安全隐患

4.1【安全装置及防冲顶措施】类隐患

4.1.10 防冲顶措施

隐患图片 1 隐患图片 2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自动越程保护失效，防止吊笼冲出导轨的措施不足。

风险分析：在行程限位开关、极限开关失效的情况下，吊笼仍然向上运行而驶出导轨，发生倾覆。

整改措施：停止使用，设置并调整吊笼冲出导轨的安全措施。

规范要求：《施工现场机械设备检查技术规范》（JGJ 160-2016）第 7.7.6 条第 6款：防止吊笼冲出导轨的措施可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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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实体安全隐患

4.2【金属结构与连接】类隐患

4.2.1 重要金属构件-1标准节结构

隐患图片 1 隐患图片 2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 标准节结构锈蚀严重。

风险分析： 标准节结构锈蚀严重，易造成导轨架整体失稳、运行时造成整机倾覆。

整改措施： 停止使用，更换符合要求的标准节。

规范要求：《施工现场机械设备检查技术规范》（JGJ 160-2016）第 7.7.6 条：标准节结构应无塑性变形、锈蚀、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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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实体安全隐患

4.2【金属结构与连接】类隐患

4.2.1 重要金属构件-1标准节结构

隐患图片 1 隐患图片 2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 标准节立柱塑性变形，标准节横杆变形。

风险分析： 标准节结构严重变形，易造成导轨架整体失稳、运行时造成整机倾覆。

整改措施： 停止使用，更换符合要求的标准节。

规范要求：《施工现场机械设备检查技术规范》（JGJ 160-2016）第 7.7.6 条：标准节结构应无塑性变形、锈蚀、磨损，标准节焊缝

应无可见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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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实体安全隐患

4.2【金属结构与连接】类隐患

4.2.1 重要金属构件-1标准节结构脱焊、变形

隐患图片 1 隐患图片 2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 标准节水平（斜）腹杆脱焊、变形。

风险分析： 标准节结构脱焊、变形，易造成导轨架局部失稳，运行时造成整机倾覆。

整改措施： 停止使用，维修或更换符合要求的标准节。

规范要求：《施工现场机械设备检查技术规范》（JGJ 160-2016）第 7.7.6 条:标准节结构应无塑性变形、锈蚀、磨损，标准节焊缝应

无可见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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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实体安全隐患

4.2【金属结构与连接】类隐患

4.2.1 重要金属构件- 2 施工升降机部件

隐患图片 1 隐患图片 2 正确示例

隐患问题： 主要部件使用年限超过整机允许使用年限；（检测时间 2022 年 3 月 30 日）

风险分析： 不能保证原性能参数的使用功能，使整机运行经常出现危险性故障；金属构件在承受不同荷载时很容易失效。

整改措施： 停止使用，按相应标准进行安全评估合格后使用或更换新机。

规范要求： 《建筑施工升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JGJ 215-2010）第 4.1.6 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施工升降机不得安

装使用；2.超过由安全技术标准或制造厂家规定使用年限的。


